
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製 

 
 

親密關係暴力清單 

 

您曾經對待您的伴侶以下的行為嗎？ 

行   為   內   容 沒有 
很少…普通…經常 

1 2 3 4 5 

1.徒手打他(她)(包括打耳光、推我、勒脖子、踢…)。       

2.拿東西丟他(她)，如：煙灰缸、電話、衣物…等。       

3.拿武器傷害他(她)，如剪刀、菜刀、磚塊、棍子、

鐵條…等。 

      

4.以化學物品傷害他(她)，如硫酸、鹽酸、農藥…等。       

5.威脅要殺害他(她)，或恐嚇要讓他(她)殘廢。       

6.經常辱罵他(她)，斥責他(她)笨、懶、髒、賤…等。       

7.指控他(她)與異性之間有不正常關係。       

8.把他(她)關在家裡，限制他(她)外出、或接電話。       

9.批評他(她)的家人朋友，不贊成他(她)們常往來。       

10.監控他(她)的行蹤，例如跟監或電話騷擾…等。       

11.以兇惡的眼神、表情或動作來喝斥他(她)。       

12.管控他(她)的金錢，才能照我的意思。       

13.威脅要傷害他(她)的家人或朋友。       

14.威脅他(她)不能離開，否則會失去孩子。       

15.打罵或傷害小孩，使他(她)不能亂來。       

16.強迫他(她)把衣服脫光，檢查他(她)的身體或拍裸

照…等。 

      

17.強迫他(她)和我做愛。       

18.將他(她)的衣物丟棄或撕毀、燒毀…等       

19.敲毀損壞家俱、門窗…等。       

20.故意虐待寵物，令他(她)害怕。       

21.威脅他(她)不能離開，否則不計代價找到他(她)。       

22.威脅死給他(她)看。       

23.其他。 

 


